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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9F_E5_BE_B7__c122_486294.htm 所谓增量法制变革，

其前提是具有且“盘活”存量法制资源，其方法是不断创制

法律规范，法律条款数量激增，使得部门法日益丰满，法律

体系渐趋完整，法制体系趋于完善；其目标是提高一国法制

实践的法治“纯度”，提升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理性程度

，拓展公民权利，改善人的自由。 在经济学界，早前就有学

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归结为增量改革。在政治学界，近期也

有学者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以增量民主和善治为主要

目标。在法学界，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法治化道路问

题，但至今尚未见到有学者将中国的法治化模式选择归结为

增量法制变革。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法

制变革不断提高法治化程度，这明显区别于建国之初采取的

激进的、革命性的废除旧法统方式。在我看来，中国事实上

选择了增量法制变革这种法治化模式。 所谓增量法制变革，

其前提是具有且“盘活”存量法制资源，其方法是不断创制

法律规范，法律条款数量激增，使得部门法日益丰满，法律

体系渐趋完整，法制体系趋于完善；其目标是提高一国法制

实践的法治“纯度”，提升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理性程度

，拓展公民权利，改善人的自由。 顾名思义，“增”量法制

变革，强调法治方向上的“增”而非“减”。为此，一则，

应当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法律规范创制过程，使得法律规范的

层次更加丰富，法律规范的形态更加多样化，无法可依的法

律空白地带越来越少，法律调整的疆域日益广袤；二则，应



当是一个不断提升法律权威的过程，使得法治理念日益普及

，法治文化日益先进，法治实践日愈加发达；三则，应当是

一个提升社会发展科学化程度的过程，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越

来越倚重于法制保障，社会发展的科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更

优配置社会资源和更加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社会更加和谐

；四则，应当是一个不断改善公民自由程度的过程，使得公

共权力更加规范，公民权利更有保障，公共服务更加周到，

个人更有尊严，更有机会发挥个人能力。 不过，我们不能据

此将增量法制变革机械地概括为法制元素的有增无减。法律

是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

利益冲突，意味着法律变革不可能总是皆大欢喜，而多半是

“几家欢喜几家愁”，因此，法制变革通常意味着不同法制

元素之间的此消彼涨。一则，就法律规范的创制而言，除非

它属于填补法律空白，否则增加一种法律制度就必然要淘汰

既有规定，这种加是以减为前提。针对现有法律体系的规范

结构失衡问题，法治化就得降低实体法、硬法、私法的比重

，提高程序法、软法、公法的比重。历史地看，法治化往往

是一个删繁就简、将人们从过于繁杂的规则体系中解放出来

的过程；二则，就法律规范的内容而言，法制变革不仅体现

为对立法律范畴之间的此涨彼消，还体现为同一法律范畴内

部不同具体形态之间的此涨彼消；三则，就法制变革结果而

言，必然会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造成不同主体的利益增

减，多半是通过削减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来满足多数人的合

理利益诉求，少数情形下也可能是为了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

化，通过国家或者私人的补偿、转移支付等方式，减少或者

限制少数人既有正当权益，以实现所谓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再如，通过对当代人权益诉求非理性膨胀的限制，以增加

用以满足后代人正当权益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就此而言

，“增”量法制变革难免有增有减，往往是通过局部的、短

期的、细节的、过程性的减，来实现整体的、长期的、根本

的、结果上的增，以提高社会的法治化程度，增与减是一种

辩证关系，其实质是法治方向上的“进”而非“退”。 增量

法制变革除强调法治方向上的“进”之外，在“量”上还有

三点要求：一是量的积累。无论是确立法治理念、树立法律

权威还是完善法律制度，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这就意味着法治化应当是渐进的过程，应与经济社会

发展齐头并进；二是从量变到质变。持续不断的增量法制变

革，会不断地强化法治理念化、完善法律制度、提高法律权

威，一旦到达某种临界点或者关节点，就会发生质变，发生

法制建设的“飞跃”，从一种法制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法制模

式，或者从人治转为法治，使得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三是法治目标导向。增量法制变革是通过创制法律规范来实

现法治化目标，要依靠足够数量的法律规范与完善的法律规

范体系，来推动社会科学发展和改善人的自由，因此，增量

法制变革不仅关注法律规范的数量，更关注法律规范的质量

，强调法制实效和法治化程度的提升。 回顾中国近30年的增

量法制变革，我认为发生过若干次“飞跃”。从公法角度来

看主要有：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的法制建设积累，推动了

八二宪法的创制；民事、刑事诉讼实践与行政管理法制化实

践，促成了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树立起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

一块里程碑；部门法制建设的长期积累，推动了依法治国方

略的出台；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与依法行政实践的推动下，依



法执政被确立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中国在依靠增量法

制变革实现法治化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解决以下两个基本

问题： 第一，增“量”应当有多大？这涉及法制变革的速度

、范围与程度，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量”应当基于社

会现实，不能超越具体国情；应当是需求导向的，积极回应

公众正当的权益诉求；应当具有问题意识，有的放矢，以解

决现实问题为着力点，基于社会共识，赢得最广泛社会支持

，进行理性的法律变革。亦即，理想的“量”并非源自立法

机关的规定，而应体现出法治诉求的一种动态的、结构性的

、对策性的供求平衡。 第二，如何实现“增”量？这主要涉

及法制建设的动力、进路与策略选择等问题。要有足够的动

力，就得利用激励与制约机制，同时调动政府与公众、中央

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尽管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法

律变革应当能够赢得社会广泛支持，但集体选择的搭便车问

题制约着合力的形成，这就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发挥

引导和推动作用。要寻找法治化的捷径，就要将普遍的法治

规律与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将自上而下的强制

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走中国

特色法治化道路。要实现法制变革策略选择的理性，就不能

平分秋色、平均用力，而要区分轻重缓急，以规范和制约公

共权力为重心，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以

完善程序法为突破口，依靠正当程序统率的现代程序法实现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以提升基层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依

法行政水平与公正司法水平为重点，切实维护公众的合法权

益。 不难看出，要解决“增”与“量”这两个问题，固然离

不开立法机关，但不能只依靠立法机关，立法者只是法治需



求的发现者、描述者和确认者而非创造者。公众之所以在经

济交易与社会交往中产生某种法治诉求，如何保证这种法治

需求全面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法律规定，这依赖于治理机制与

民主制度，而后者正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努力目标。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增量法制变革与增量经济改革、政

治改革之间的水乳交融关系－－究其根本而言，它们不是孤

立的，而是中国增量社会变革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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